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
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博士班資格考核申請表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
	學號：　     　　　　　　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(請確實填寫相關資料，尤其聯絡電話請務必填寫上班時間可聯繫之號碼)
二、筆試科目： 
	
	本次申請選考科目
（至多勾選三科）
	該科目資格考試紀錄
	備
註

	
	
	第一次
	第二次
	第三次
	

	1
	· 演算法
	
	
	
	

	2
	· 編譯器
	
	
	
	

	3
	· 作業系統
	
	
	
	

	4
	· 計算理論
	
	
	
	

	5
	· 計算機結構
	
	
	
	

	6
	· 計算機網路
	
	
	
	

	7
	· 資訊理論
	
	
	
	

	8
	· 遠距學習系統
	
	
	
	

	9
	· 資料探勘
	
	
	
	

	10
	· 數位影像處理
	
	
	
	

	11
	· 數位訊號處理
	
	
	
	

	12
	· 計算機圖學
	
	
	
	

	13
	· 圖形理論
	
	
	
	

	14
	· 軟體工程導論
	
	
	
	

	15
	· 機率與統計
	
	
	
	

	16
	· 資訊檢索
	
	
	
	

	17
	· 資料庫系統
	
	
	
	

	18
	· 資訊安全與密碼學
	
	
	
	

	19
	· 多媒體系統
	
	
	
	

	20
	· 雲端計算
	
	
	
	

	21
	· 科目：             
	
	
	
	

	22
	· 科目：            
	
	
	
	


（請參閱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則第九條與第十條相關規定）
三、注意事項：
1.請按上表妥善填列本次資格考筆試科目，送繳後概不受理更改、撤銷。
2.本表須經指導教授、系所主管簽名，於每學期結束前送繳系辦公室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3.該科目資格考試紀錄係記錄該申請人在本系修習博士以來，所有資格考核之歷史資料，本次不選考亦需詳實填寫。
4.以上資料請詳實填寫，若有漏列、錯誤之情事，以考試作弊依本校學則論處。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（簽名）
系所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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